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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額外印花稅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星期講述現有的從價印花稅以及將會新增的額外印花稅，今次討論買

賣雙方在新措拖下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時需要注意事項。 

地產經紀現時準備的臨時買賣合約，一般都訂明由買方支付印花稅，在

沒有相反訂明下，買方亦會被視為須負責繳付額外印花稅。買賣雙方如

就繳付額外印花稅另有安排，必須吩咐地產經紀修改臨時買賣合約，或

附加補充條款，保障雙方利益。 

雙方若協定由賣方支付額外印花稅，買方須確保賣方有充足資金，或樓

價足以清繳物業現有按揭及額外印花稅。若賣方繳交額外印花稅後，但

於成交當日無法解除物業現有按揭以致無法成交，或賣方沒有按合約條

款準時繳交額外印花稅，買方便要承擔稅務局    追收欠款及罰款的風險。 

交易風險增加 

若由買方支付額外印花稅，買方的成本將大大增加，額外印花稅不是樓

價一部分，買方不能藉按揭融資支付額外印花稅，個別銀行亦可能要求

買方於成交前提供已繳交額外印花稅的證明，或確認已預留足夠款項繳

交額外印花稅。 

買方如欲申請含保險成分的樓價七成以上按揭貸款，審批過程可能會因

額外印花稅的措施而延長，買方在訂立成交日期前應預留足夠時間，及

盡早向銀行查詢及申請相關按揭貸款。 

無論額外印花稅由那方支付，在修例生效前已進行或成交的交易，額外

印花稅須於修例生效後三十天內繳交。買賣雙方應在簽署臨時合約時達

成共識，避免日後節外生枝蒙受損失。額外印花稅除增加交易成本外，

亦增加交易風險，雙方應在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前先徵詢律師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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